附件2
安全服务承诺书
为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遵循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原则，遵守执业准则，恪守职业道德，依法独立开展安全服务活动，客观、如实地反映技术管理服务的安全事项，并对作出的服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二、坚持依法经营，遵守市场竞争规则，不采取欺诈、恶性低价竞争，故意贬低、诋毁其他安全管理服务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承接中介业务，坚决杜绝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和利用执业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三、不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名义或以欺骗手段到生产经营单位招揽业务，获取不当利益。

四、不伪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资格证书。

五、不会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应发现而未发现的情况。

六、不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报告、证明等材料。
七、不会采取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非法手段，损害企业或者他人利益。
八、不非法转包项目。
九、不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十、本机构安全服务专职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安全服务机构从业。
十一、坚决杜绝从业人员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技术、管理等服务活动。

十二、坚决杜绝强行或者变相强行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的行为。
十三、不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服务报告、原始记录、证明等材料上签名。
十四、不提供、泄露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信息、资料。
十五、不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十六、确保服务企业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十七、认真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监督检查。

十八、严格服务时限要求，在约定的时间内提交技术服务报告、整改确认意见等。

本单位上述承诺，敬请监督。如有违反，请及时举报，举报电话：0566-2819187。

                 承诺单位（盖章）：（服务机构名称）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